附件三：

关于开展2015年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师、高级技师补考及综合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说明

根据2014年技师、高级技师考核评聘工作安排，现就2015年补考及综合评审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

一、报名条件及费用
（一）报名条件：2013年工人技师、高级技师考核中，四门考试有一门不合格及四门成绩合格未通过综合评审的人员，2013年、2014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，方可报名参加今年内的补考及综合评审工作。对于隐瞒年度考核结果报名的人员，一经核实将取消其补考及评审资格，报名费用不予退回。
（二）费用：按照省物价局鄂价费[2005]57号文件的有关规定，补考人员缴纳补考费50元及综合评审费50元，共计100元；综合评审未通过人员缴纳综合评审费50元。补考费及综合评审费由市工考中心收取。
二、个人小结及单位鉴定
参加补考及综合评审的人员需提供2014年度的工作、学习等方面的个人小结，单位人事部门根据其近两年年度考核情况及各方面综合表现填写《单位鉴定》，报名时将此表与《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（职务）考核工作报名册》均一式三份交市工考中心，其中《报名册》需同报电子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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